


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基地整
合搬迁项目改造工程

（长春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越达路以北、超然街以
西、现状居住用地以南、现状工业用地以东。

2201042026GG0012658
199.90平方米

一、附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件
二、附图：1.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总平面图
          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筑设计方案

长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6年03月16日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件)

建字第 号

建设单位名称

建设项目名称

建设项目地址

规划用地性质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总用地面积(M
2
) 总建筑面积(M

2
)

建筑密度(%) 容积率

供热方式 绿地率(%)

不动产单元代码

子项名称 栋数
建筑面积(M

2
)

备注
地上 地下

合计

机动车停车位 地上
室内： 个

地下 个
室外： 个

发证机关：

年 月 日

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基地整合搬迁项目改造工程

（长春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越达路以北、超然街以西、现状居住用地以南、现状工业用地以东。

2201042026GG0012658

长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二类工业用地

地字第220173202100038号

70000 199.90

46.62 1.25

集中供热 19.03

220104011171GB00010W00000000

310号分包装厂房物料连廊扩建 1 199.90 0

1 199.90 0
223

223
1、建设单位在建设项目开工前应充分征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同意意见，必须持《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件、附图到住建部门（含消防、人防、园林绿化）办理相
关审批手续后，方可开工建设。
2、316号生产车间、310号分包装厂房与310号分包装厂房物料连廊连接处平面、立
面以本次许可为准。

1、到城建管理部门办理占（挖）道路或树木砍伐手续。
2、遇有地上（下）物时与有关单位联系，协商妥善解决。
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件、附图批准的建设工程项目，开工前应报我局申请定位验线，并发给《定位验线合格通知
书》后方可开工。
4、建设工程竣工后交付使用前必须向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竣工规划核实。
5、《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自核发之日起两年内，建设项目未依法取得施工许可证的，《建设工程规划可证》自行失效。需
要延续有效期限的，应在有效期限届满前向我局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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